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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天奇股份”）于 2020年 11月 4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湖北力帝机

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力帝机床”）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额度增加至

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担保期限为自该次董事会审批之日起三年内（即 2020年 11 月

4日至 2023年11月 3日）有效。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于 《 证 券 时 报》 《 上 海 证 券报 》 及 巨 潮 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天奇股份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续保的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以下简称“汉口银行宜昌分行”）签署

《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公司为湖北力帝机床与汉口银行宜昌分行自

2021年12月 31日至2022年 12月 31日期间内及在人民币5,500万元整的最高融资余额限

度内发生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董事会审批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

议。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北力帝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2717500223 

成立日期：1994年06月 30日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住所：湖北省宜昌市龙溪路 2号 

法定代表人：黄斌 

注册资本：12,034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机床加工、环保节能、废钢加工、抓钢机、报废汽车拆解、履带式移动拆解、

有色金属（不含期货交易以及国家限制、禁止经营的方式）加工与分选、锻压机械、输送机

械、除尘设备、内燃机、垃圾处理、餐厨垃圾、污水处理、废塑料处理、仪器仪表、实验仪

器设备、机电设备、办公自动化系统集成、再生资源成套设备的研发、制造与销售；教学软

件的研发、技术咨询；废弃电子产品、产业废弃物、废旧金属、报废汽车、废家电等再生资

源的回收、处理与资源再利用；工业废弃物的环保处置项目建设、基础设计与施工项目建设；

环保与资源循环产业技术开发、工程设计、咨询服务；机电设备安装调试与维修；新能源发

电设备的安装；能源科学技术研究服务；电力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

市政工程、送变电工程、公路工程、土石方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的设计、

施工；计算机技术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太阳能、光伏设备的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

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物业管理；环保材料研发；建筑装修垃

圾、弃土、弃渣、弃石料回收加工；砂石料加工；机械设备售后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 9月 30日 2020年 12月 31日 

总资产 866,377,134.02 931,621,545.15 

总负债 395,464,670.46 437,396,546.92 

净资产 470,912,463.56 494,224,998.23 

项目 2021年 1-9月 2020年 1-12月 

营业收入 275,898,209.48  316,848,680.07  

利润总额 -23,281,459.94 -108,542,510.83 

净利润 -23,312,534.67 -109,241,450.66 

（以上 2020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1年数据未经审计）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天奇力帝（湖北）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94.6364%股权，天奇力

帝（湖北）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湖北力帝机床96.84%股权。 

  

四、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甲方）：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 

债务人：湖北力帝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间： 

（1）保证期间为三年，自主合同约定的各单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算。发生协 

商变更债务履行期限情形的，以变更后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为保证期间起算日。乙方依照

法律规定及/或主合同约定宣告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从各该提前到期日开始起算。 

（2）乙方与债务人就各单笔债务的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期间为借款展期协 

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最高债权额：不超过人民币5,500万元整 

4、担保范围： 

（1）甲方保证担保的范围为本合同约定的主债权及其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和乙方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检查、保险、评估、登记、鉴定、

保管、提存、公证、垫缴税款等费用，以及乙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费、诉讼费、仲裁

费、执行费、差旅费、财产保全费、过户费、拍卖费等所有费用)。 

本合同所约定的担保范围为包含增值税的价税合计额。 

（2）本合同项下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确定前，乙方与债务人所签订的形成乙方债权 

的前述一系列主合同，除非各该主合同中明确约定因各该主合同发生的债权不纳入本合同担

保范围，否则，因该等主合同产生的债权，均纳人本合同项下最高额保证的担保范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已审批的担保额度合计 89,4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

80,500 万元，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 1,900 万元，公司及子公司共同为子公司担保

的额度为 7,000万元），占2020年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46.27%。截至目前，担保实际

发生额合计 49,082.45万元人民币，占 2020年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25.40%。本公司及

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涉及诉讼的担保或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金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天奇自动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1月 19日 


